
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是指无形资产入账后，为确保该无

形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预定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支出，比如，

相关的宣传活动支出。由于这些支出仅是为了确保已确认的

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预定的经济利益，因而应在发生当

期确认为费用。
6.无形资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主要涉及无形资产成本、摊销开始月份、摊

销方法、摊销年限、残值等因素。无形资产成本即为入账价值。
确定无形资产摊销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确定预计使用年限。通常情况下，无形资产成本应在

其预计使用年限内摊销。但是，在确定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

限时，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如企业对该无形资产的预期使用情

况、根据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的寿命周期、相关技术和工艺

的发展情况、与该无形资产配套的其他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等。但是，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

律规定的有效年限的，该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按如下原则确

定：

①合同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

期不应超过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

②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

期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

③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

期不应超过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二者之中较短者。
④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

限的，摊销期不应超过10年。
（2）确定摊销开始日。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

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3）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应反映企

业消耗无形资产内含经济利益的方式；或者说，应反映无形资

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方式。因而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可

以有多种，比如直线法、加速法或其他方法（如对公路经营权

采用车流量法等）。《企业会计制度》为简化会计核算，强调会

计信息的可比性，对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在摊销无

形资产价值时，将无形资产的残值假定为零。
7.土地使用权

企业购入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在尚未开发或建造自用项目前，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并按无形

资产有关摊销期限的规定进行摊销。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

品房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开发成本；企业

因利用土地建造自用某项目时，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

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
因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与所建造房屋、建筑物的预计

使用年限不同的，在预计该项固定资产净残值率时予以考虑。
8.无形资产的处置

（1）无形资产的出租。无形资产的出租是指企业将所拥有

的无形资产的使用权让渡给其他单位，并收取租金。收取的租

金按照让渡资产使用权所取得收入的确认原则确认和计量，

并作为其他业务收入处理。
（2）无形资产的出售。无形资产的出售表明企业放弃无

形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出售无形资产，应将所得价款与该

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支。
（3）无形资产的转销。如果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从而不再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应将其账面价值转

销。企业在判断无形资产是否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时，应根据以下迹象加以判断：

①该无形资产是否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且已不能

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②该无形资产是否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且不能给企业带

来经济利益。
9.无形资产的期末计价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期末时，应当检查无形资产的可收

回性，并按照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可收回金额

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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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废旧物资回收经营

业务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

自2001年5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期间，废旧物资回收

经营单位发生的符合废旧物资增值税优惠政策规定的废

旧物资销售行为，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收回并按

规定缴纳增值税的，可按照原有关废旧物资增值税优惠政

策办理。购入废旧物资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其进项税金可按规定抵扣。（财税〔2001〕138号）

（本刊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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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一书出版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一书

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财政部近期发

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内

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两个部门规

章，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同志在内部控制制度研讨

会上的讲话及有关署名文章等。

（本刊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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